
畜牧戶：

簽署：

畜 牧 業 重 點 提 示

屏東縣政府環保局關心您(廣告)

畜牧戶
必做 可做 不做

1.廢水處理設備每日操作
2.每天記錄流量計及電錶讀數
3.放流口設置告示牌
4.設備單元及管線均要標示
5.水污費及定檢申報時間：每年7月申
報1至6月、隔年1月申報7至12月

6.許可證展延應自期滿6個月前起算5
個月之期間內申請

7.停養歇業需向農政機關申請，並註
銷許可及辦理水污費停止徵收

8.處理設施發生故障時應立即報備，
如有廢水疏漏須採取緊急應變措施
上班日08-7351911#610/620/640
假日0800-066666

1.水污染防治許可證申
請取得放流水回收澆
灌花木者，才可使用
(水質需符合放流水
標準才可澆灌)

2.沼液沼渣農地肥分再
利用計畫書通過，可
進行沼液沼渣肥分再
利用澆灌農地

1.繞流
2.偷排
3.超養
4.稀釋、洩漏
5.埋設暗管、不明管線
6.未取得牧場登記證及
搭排者，無法取得排
放許可

7.無貯留許可，貯留廢
水於場內

8.未申請排放許可不得
排放廢水

9.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
（業）或情節重大之
情形2次以上，3年內
不得再申請




